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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普陀煤气公司第七门市部：
本委已受理文吉辉（舟普劳人仲案字

〔2016〕第0511号）诉你单位补缴社保、支
付医药费等劳动争议案。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仲裁庭组
成员和开庭通知书、仲裁告知书等，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书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之次日起 15 日内。本委定于 2017
年 1月 16日9时在舟山市普陀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庭（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
港海莲路 171 号 6 楼）公开开庭审理案
件。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
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 15 日内到本委
（东港海莲路171号4楼420室）领取仲裁
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舟山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舟山市普陀区长久铸造厂：本委已
受理冷世贵（舟普劳人仲案字〔2016〕第
0427号）诉你单位补发工资劳动争议案。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仲裁庭组
成员和开庭通知书、仲裁告知书等，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书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之次日起 15 日内。本委定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 14 时在舟山市普陀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庭（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
东港海莲路171号6楼）公开开庭审理案
件。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
缺席裁决。请在开庭后 15 日内到本委
（东港海莲路171号4楼420室）领取仲裁
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舟山市普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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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02民初4551号
刘茜茜:本院受理浙江百事通旅行社有限公司

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198号

何亚根、马雅念：上诉人杭州洽诺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就（2016）浙 0102 民初 2198 号民事判决
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将依
法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410号

黄燕红、裘国卫：本院受理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116号

罗喜存：本院受理原告广东国晖（杭州）律师事
务所诉你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 15
分（遇节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 13 号法庭
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255号

商冬香：本院受理原告潘红平、郑仁军诉被告

车海珍、汤秀俊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节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 13 号法庭开庭审
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017号

孙苏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银杏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
知、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15分（遇节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
第13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582号

许彩凤：本院受理原告陈希青诉你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097号

张龙：本院受理郑法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初209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979号

曹舟：本院受理原告朱虓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218号

范志兵、张海平：本院受理原告郑文奎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们归还借款本金及
利息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198号

傅卫华：本院受理原告兰宝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等。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063号

杭州波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金厦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浙江亚西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银帝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张伟彪、刘连连、张祖标、张永彪：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杭
州波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亚西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银帝能源有限
公司、张伟彪、刘连连、张祖标、张永彪金融不良债权
追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09:00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23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282号

杭州中经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西宁市
城北区铭爵建材销售部诉你居间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要求你方偿还其佣金10000元。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和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21 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437号

苏为川：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你方归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罚息、复利。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8 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704号

徐晓真：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西湖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570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771号

叶惠忠：本院受理原告张伟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等。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217号

张海平：本院受理原告郑文奎诉你方及张志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本金及
利息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9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645号

赵东俊、赵淑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新力合担
保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
求你们归还代偿款，并支付利息等，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477号

浙江首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省省直物业管理中心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
64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262号

浙江喜良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
杭州乐巢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你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
假日顺延）9时1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186号

朱洲、钟杰：本院受理原告范明良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304号

翁月英、毛特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龙湖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诉你们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91民初
23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1141-1143号

唐子浩：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紫蚨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诉被告唐子浩、徐薇民间借贷纠纷三案，已审理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191 民 初
1141-11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1144号

唐子浩：本院受理原告崔德牛诉被告唐子
浩、徐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91 民初 1144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1366号

黄晓：本院受理原告肖本田与被告于思军、
黄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91 民初 136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6320期

浙江销售2480754元，返奖额2270393元。浙江福彩
官微“双色球模拟投注，20万奖金快乐玩”进行中。本
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1月22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0866434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6334元

浙江中奖注数

1907

0

1623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5 2 9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320期 投注总额：613396元

01 02 11 14 15

奖池累计149.1955万元滚入下期。双色球9亿元大派
奖，请关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
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1月22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80

3891

奖金

0元
2714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6137期
全国销量:339962622元 浙江销量：27061960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一等奖复式投注3注，我省中4注二等奖（温州、
宁波、湖州、金华各1注）。奖池累计10.2404亿元滚
入下期。下期一等奖派奖金额：64999979元。六等
奖派奖奖金余额：175774420元。本信息若有误以
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1月22日

14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4注

90注

1090注

63885注

1370910注

7483904注

奖金

9970303元/注

276127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01 06 09 10 15 32

联合公告
据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28日签署的《资产转让合

同》，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附件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宁波铭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徽国
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铭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
各方。

宁波铭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附件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宁波铭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特此公告！
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53-2869859
宁波铭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3858582081
附件：债权资产明细表

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铭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6年11月24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债权人

安徽国厚金融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国厚金融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国厚金融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国厚金融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国厚金融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浙江怡越塑业有限公司

上虞市越滕塑料制品厂

浙江巴士卡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上虞市天昊模具厂

绍兴市上虞区绿健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上虞市鑫美芦荟保健品有限公
司

绍兴上虞鑫杭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上虞嘉恒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2月20日，单位：人民币）

借款合同编号

8921120130011881

8921120130015489

8921120130017341

8921120140005942

8921120140009166

8921120130015918

8921120140009085

8921120140005946

8921120140006705

8921120140007784

8921120130006980

8921120130011655

8921120130015169

8921120140010900

8921120130004939

8921120130003975

8921120140011355

8921120140004812

本金

2800000

2000000

3000000

4800000

1000000

2000000

2000000

0

1700000

2000000

1300000

2500000

500000

2500000

220000

1350000

2976713.8

2000000

欠息

615295.51

457581.60

629600.00

902100.00

182254.14

382075.00

343466.70

150208.66

254362.50

336882.11

193585.27

532626.33

85687.50

370125.30

88477.50

461108.68

512862.98

313933.32

担保人

浙江鲁氏工贸有限公司、滕兴标

浙江鲁氏工贸有限公司、滕兴标、鲁丹

浙江鲁氏工贸有限公司、滕兴标、鲁丹

浙江鲁氏工贸有限公司、滕兴标、鲁尧根

浙江鲁氏工贸有限公司、滕兴标

滕兴标、章雪英

浙江鲁氏工贸有限公司、王杰

浙江缔杰仕泵业有限公司、王杰

浙江鲁氏工贸有限公司、章伟英

绍兴浩远塑业有限公司、浙江虞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章伟英

滕兴标、章雪英

金云夫、樊成娟

绍兴浩远塑业有限公司、樊瑞兴

绍兴市上虞区赞盛墙纸有限公司、宋建文

董美丽、陈渭南、罗张松、孙小英

董美丽、陈渭南

上虞市强龙纺机有限公司、孙民强、任建、陈卫才

绍兴上虞京鑫厨房设备有限公司、潘宝江、金锋

序号

9

10

11

12

13

14

15

债权人

安徽国厚金融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国厚金融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国厚金融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国厚金融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国厚金融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国厚金融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绍兴鑫达桩基工程有限公司

上虞市景天服饰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联众装饰有限公司

浙江欧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舜天服饰有限公司

绍兴舜森木业有限公司

绍兴市上虞区赞盛墙纸有限公
司

合计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2月20日，单位：人民币）

借款合同编号

8921120140012675

8921120140012926

8921120140018860

8921120140008808

8921120150017199

8921120150017219

8921120140019297

8921120130017195

8921120130014205

8921120140014272

8921120140014273

8921120140019287

8921120140004101

8921120140006326

8921120140005904

8921120140006031

本金

1200000

800000

1000000

2000000

1000000

1200000

1000000

1070000

550000

2000000

1130000

1000000

2000000

2000000

2500000

2500000

58096713.8

欠息

143250.00

94900.00

95695.85

263250.00

21658.34

25990.00

40474.84

160926.08

70661.22

312152.84

176421.25

94849.97

280367.16

286702.99

341562.50

341562.5

9593458.63

担保人

朱雪芳

叶伟祥、傅丽娟、叶立祥

绍兴上虞京鑫厨房设备有限公司、潘宝江、丁月琴

绍兴市上虞德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丁月琴、竺柏强

上虞市德惠风机有限公司、张金挺

绍兴舜森木业有限公司

绍兴舜森木业有限公司、张金挺、叶华清

浙江欧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马华仙、徐先善

上虞蓝枫电器有限公司、徐伟祥、王丽英

绍兴市佳宁服饰辅料有限公司、徐伟祥、钱国兴

绍兴上虞京鑫厨房有限公司、赵忠良、潘宝江

上虞市德惠风机有限公司、赵忠良、徐佐滕

绍兴市上虞区赞盛墙纸有限公司、叶华清、鲁国根

绍兴王氏纸业包装有限公司、罗国根、王志丽

绍兴市佳宁服饰辅料有限公司

致徐鑫、徐荣良先生：
借款人徐鑫分别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

2014年11月15日分两次向我公司借款计人民
币100万元和20万元，约定借款利息按月利率
3%计算，借款到期日分别为2014年11月28日
和2014年11月30日。担保人徐荣良对上述借
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然而，直到今日，借款人及担保人均未付分
文。为此，特发此催告通知书，请借款人徐鑫及
担保人徐荣良务必在2016年12月31日前履行
还本付息义务。

催告人 浙江振兴担保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24日

债权催告通知书


